附件：
大竹县科学技术局
关于解决2024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
奖补资金的建议方案

为充分发挥政府扶持资金的宏观导向和激励作用，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县域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县科技局根据《中共大竹县委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竹委发〔2023〕12号）、《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新台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竹府发〔2023〕26号）等文件精神，相关民营企业申报了2024年度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等奖补资金补助，县科技局会同县财政局进行了原件审查和现场核查，应奖励补助项目6类、资金960.77万元。具体如下：
一、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奖励
政策依据：《中共大竹县委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竹委发〔2023〕12号）文件第16页第2点：对首次获得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民营企业，给予50万元奖励；重新认定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给予20万元奖励。
奖励资金：720万元。（其中：首次认定12户、资金600万，重新认定6户、资金120万。）分别是：
	序号
	企业名称
	首次认定时间
	重新认定时间
	奖励金额（万元）

	1
	达州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2
	四川竹海玉叶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50

	3
	大竹明阳门业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50

	4
	四川琨奇尔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5
	四川新宏景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6
	四川安鑫普电子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7
	达州市屹立钢化玻璃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50

	8
	四川余音电声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50

	9
	四川拓讯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10
	四川川彩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11
	达州文川药业有限公司
	2024年12月
	
	50

	12
	四川新胜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50

	13
	四川明鑫电器电瓷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20

	14
	达州市天宝锦湖电子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20

	15
	四川福翔科技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
	20

	16
	四川越洋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
	20

	17
	四川川东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2月
	20

	18
	四川新象瓷业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11月
	20

	合                计
	720


二、科研平台运行补助
政策依据：《中共大竹县委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竹委发〔2023〕12号）文件第17页第3点：对国家、省、市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或重点实验室，每年经考评合格后分别给予20万元、15万元、10万元运行补助。
补助资金：60万元。（其中2家省级创新平台补助资金合计30万元，3家市级创新平台运行补助资金共30万）分别是：
	序号
	建设单位
	级别
	研发平台名称
	批准单位及文号
	2024年度运行补助金额（万元）

	1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省级
	汽车特种高分子材料工程四川省重点实验室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川科基〔2008〕10号
	15

	2
	四川川东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省级
	四川省柔性电缆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川科高〔2021〕30号）
	15

	3
	四川省维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市级
	达州市平板显示光学薄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达州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达市科知〔2018〕24号）
	10

	4
	达州市天宝锦湖电子有限公司
	市级
	达州市氮化镓充电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达州市科技局（达市科〔2021〕101号）
	10

	5
	四川百岛湖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市级
	达州市小龙虾良种选育繁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达州市科学技术局（达市科〔2020〕88号）
	10

	合        计
	60


三、企业研发费后补助
政策依据：《中共大竹县委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竹委发〔2023〕12号）文件第16页第1点：建立研发投入后补助机制。县财政设立“研发后补助专项资金”，对企业经核定的上一年度R&D经费自有资金支出达到200万元（含200万元）以上的，按其投入资金的0.5%给予后补助，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后补助资金：71.77万元。（2024年共10家企业使用自有资金在R&D经费实际支出达到200万元以上，合计14392万元，按其投入资金的0.5%给予后补助,每家企业补助金额最高不超过20万元核实，研发后补助资金合计为71.77万元。）分别是：
	序号
	企业名称
	2024年R&D经费自有资金实际支出（万元）
	补助
标准
	研发后补助金额（万元）

	1
	四川川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33
	0.5%
	20.00

	2
	四川川东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931
	0.5%
	4.65

	3
	四川福翔科技有限公司
	1163
	0.5%
	5.81

	4
	四川省维奇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979
	0.5%
	4.89

	5
	达州天宝锦湖电子有限公司
	3854
	0.5%
	19.27

	6
	四川越洋电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246
	0.5%
	1.23

	7
	达州海螺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883
	0.5%
	4.41

	8
	达州利森水泥有限公司
	1321
	0.5%
	6.60

	9
	达州鑫宏创新精密工业有限公司
	622
	0.5%
	3.11

	10
	四川英诺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360
	0.5%
	1.80

	
	合  计
	14392
	
	71.77


四、孵化器运营补助
政策依据：《中共大竹县委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竹委发〔2023〕12号）文件第13页第3点：对免费入驻企业的运营费用给孵化器按1万元/户/年予以补助。
补助资金：87万元。（2024年，共87户初创企业免费入驻天使孵化器，补助资金87万元）
	企业名称
	2024年免费入驻企业（户）
	补助标准
（万元/户/年）
	补助金额
（万元）

	四川天使创业孵化器
有限公司
	87
	1
	87


以上第一、二、三、四项奖励或补助资金938.77万元，由《中共大竹县委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竹委发〔2023〕12号）文件中明确的“县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予以解决。
五、省、市级鉴定科技成果奖励
政策依据：《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新台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竹府发〔2023〕26号）第7页第9点：对通过自主研发并取得国、省、市级科技成果登记证书的企事业单位，县财政分别按照4万元/件、2万元/件、1万元/件的标准予以奖励。
奖励资金：7万元。（2024年，共获得省级成果1项，奖励2万元，市级成果5项，奖励5万元）
	序号
	成果名称
	研究单位
（牵头单位）
	成果评价或登记级别
	奖励标准（万元/件）
	奖励金额（万元）

	1
	竹笋粉制备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大竹县万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省级
	2
	2

	2
	微生物制剂强化中药材生物种植技术开发与转化
	大竹县万康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市级
	1
	1

	3
	RoHS2.0环保阻燃双绝缘电缆料及电缆研发
	四川川东电缆有限责任公司
	市级
	1
	1

	4
	达州虎杖质量评价及资源综合利用研究
	四川聚豪锦悦农林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1
	1

	5
	热机械与助剂协同改性豆粕基制备胶合板生态胶黏剂
	大竹绿源木业科技有限公司
	市级
	1
	1

	6
	竹笋粉制备关键技术集成及产业化示范
	四川更有面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市级
	1
	1

	合计
	7


六、大竹县科研资源共享平台运行管理费后补助
政策依据：《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新台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竹府发〔2023〕26号）文件6页第8点：根据县财政局、县科技局据实核算的“大竹县科研资源共享平台”上年度运行管理费，给予平台管理单位不超过15万元/年的运行费后补助。
后补助资金：15万元。（由四川天使创业孵化器有限公司运营的大竹县科研资源共享平台，2024年实际支出15.3063万，补助金额15万元）具体为：
	企业名称
	运行互联网平台名称
	2024年度运行管理费实际支出（万元）
	补助金额（万元）

	四川天使创业
孵化器有限公司
	大竹县科研资源共享平台
	15.3063
	15


以上第五、六项奖励或补助资金22万元，由《大竹县人民政府关于深入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再上新台阶的若干措施的通知》（竹府发〔2023〕26号）文件中明确的“创新创业引导资金”予以解决。
综上所述，“县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938.77万元，“创新创业引导资金”22万元，六大类奖励或补助资金共计960.77万元（大写：玖佰陆拾万柒仟柒佰元整）。


大竹县科学技术局
                             2026年1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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